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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吉林省新闻出
版局了解到，27日，该局依照相关出版
管理法规，对刊发“熟蛋返生孵小鸡”论
文的《写真地理》杂志做出停刊整顿处
理，责成其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查摆自身
存在的问题。

近日，一篇内容为“熟蛋返生孵小
鸡”的论文引发网络热议。论文名称为
《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
化雏鸡的实验报告》，由《写真地理》杂志
刊发，作者郭平和白卫云，单位为郑州市
春霖职业培训学校。论文称，该校师生
通过超心理意识能量方法，将熟鸡蛋变
成生鸡蛋，返生后的鸡蛋孵化成雏鸡，已

成功返生40多枚。
27日，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成立专项工

作组，进驻《写真地理》杂志出版单位，对其
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核查，并
调阅样刊和相关材料，核实有关情况。如
发现违规问题，将依照相关法律严肃处
理。有关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另外，针对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
校校长郭某等人刊发此论文，鉴于该学
校是一所面向成人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郑州市27日成立了由市人社局等
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郑州市春霖
职业培训学校展开全面调查。如发现问
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一 出门遛狗要系绳

2021年1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将于2021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法律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
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强制
免疫。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
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

为进一步强化养犬管理，防止犬只
伤人、传播疫病，法律明确，单位和个人
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
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
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
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
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
伤人、疫病传播。

法律规定，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
殊情形需要非食用性利用的野生动物，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检疫，检疫合格的，方可利用。人工
捕获的野生动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报捕获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检
疫合格的，方可饲养、经营和运输。

二 剑指非法集资

出台《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用法治的办法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有利
于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各尽其责、
通力协作的非法集资综合治理格局，对
于防范化解风险，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明确，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
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
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对于市场关注热议的明星代言非法集

资事件，此次《条例》也就相关责任认定进行
了厘清。根据《条例》，通过广告和互联网传
播非法集资信息，是非法集资风险扩散、蔓
延的重要渠道。在非法集资中获得的广告
费、代言费、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
提成等经济利益等均属于资金清退范围。

三 打击骗保、乱开药

为切实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监

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该《条例》是我国首部医保监管条
例，其中要求医保基金专款专用，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条例》
首次明确参保人员义务，若个人以骗保
为目的，将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
用，或重复享受医保待遇等，将暂停其
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至12个月，并处骗
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同时，
条例明确要求，医保基金专款专用，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

四 加强对“美丽经济”的监管

为贯彻落实《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
办法》，规范和指导化妆品新原料注册
与备案工作，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国
家药监局3月4日发布了《化妆品注册
备案资料管理规定》及《化妆品新原料
注册备案资料管理规定》两份公告。

据了解，两份公告作为《化妆品注册
备案管理办法》的配套规定，将于今年5
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国家对
特殊化妆品和风险程度较高的化妆品新
原料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和其
他化妆品新原料实行备案管理。化妆
品、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依法履
行产品注册、备案义务，对化妆品、化妆
品新原料的质量安全负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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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蛋返生”论文续：

杂志停刊整顿 学校被查

新华社消息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斯
特凡·德克尔斯梅克26日说，欧盟已就
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未能如约向其交
付新冠疫苗起诉该公司。

德克尔斯梅克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阿斯利康“未能提供一个可靠的战略，确
保及时交付疫苗”。由于调解失败，欧盟
委员会23日对阿斯利康提起法律诉讼，
且欧盟27个成员国都支持这一行动。

去年8月，欧盟委员会与阿斯利康
签署新冠疫苗购买协议，从该公司购买
3亿剂疫苗，并有权增购1亿剂。按照双
方合同约定，阿斯利康承诺“尽最大合理
努力”在今年第二季度向欧盟交付1.8
亿剂新冠疫苗，并在去年12月至今年6
月期间总共向欧盟交付3亿剂疫苗。

但据阿斯利康今年3月12日发布的

声明，由于疫苗产量低于预期，其欧洲供
应链正面临短缺，该公司计划在今年上半
年向欧盟交付1亿剂疫苗，其中第一季度
交付约3000万剂。这相当于阿斯利康只
能向欧盟力争交付目标数量的三分之一。

欧盟委员会多次提出警告，认为阿
斯利康延迟交付不可接受，并于1月底
宣布实施“疫苗出口透明机制”。该机制
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生产疫苗的企业，
在向欧盟以外出口疫苗时，需得到许可。

德克尔斯梅克指出，欧盟希望确保
阿斯利康尽快交付足够剂量的疫苗。目
前欧盟已批准使用4款新冠疫苗，分别
由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美国莫德纳公司、英国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与牛津大学、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
森制药公司研发。

未能如约交付新冠疫苗

欧盟起诉阿斯利康公司


